部发〔2007〕17号

关于印发《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
评优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：

为表彰先进，促进研究生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吉林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及《吉林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授予及奖励办法》，结合学部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践，特制订《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评优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附件：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评优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七年五月二十二日

	研究生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7年5月29日印发


附件：
吉林大学农学部研究生评优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条　为表彰先进，促进研究生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发展，根据《吉林大学研究生管理规定》及《吉林大学研究生荣誉称号授予及奖励办法》，结合学部研究生教育管理实践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研究生评优包括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和十佳研究生的评选，每学年评选一次。

第三条　研究生评优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，对研究生的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全面考核，坚持标准，保证质量，宁缺勿滥。

第四条　优秀研究生应具备如下基本条件：

（一）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。

（二）树立爱国主义思想，具有团结统一、爱好和平、勤劳勇敢、自强不息的精神。

（三）遵守宪法、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公民道德规范，遵守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，遵守学校管理制度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。

（四）刻苦学习，勇于探索，积极实践，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；学习成绩优秀，学术成果突出，社会实践成绩显著。

（五）积极锻炼身体，具有健康体魄。

（六）优秀研究生人选，应从获得研究生优秀奖学金的人员中产生。

第五条　优秀研究生干部除基本符合优秀研究生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工作积极主动，认真负责，踏实肯干，坚持原则，组织观念强，工作成绩突出。

（二）热心为研究生服务，办事公正、公平；维护研究生合法权益，反映研究生正当要求。

第六条　优秀毕业研究生应具备如下条件：

（一）就读期间，必须在研究生评优评奖中获得过荣誉，同等条件下，优先考虑学位论文优秀者。

（二）学习成绩优秀。在学期间，必修课平均成绩在85分以上，且单科成绩不低于80分。

（三）科研能力较强。在学期间，博士研究生须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至少二篇学术论文，或有一篇文章被SCI、EI等国外著名期刊收录，或获得过一项专利，或有一项科研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；硕士研究生须在全国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过至少一篇学术论文。

以上论文、专利及科研成果，要求研究生为第一署名，作者单位为吉林大学。

第七条　十佳研究生除符合优秀研究生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在评优评奖中获得过两次荣誉和两次一等优秀奖学金。

（二）硕士研究生获得“研究生‘精英杯’学术成果大奖赛”二等奖以上奖励，博士研究生获得一等奖以上奖励。

第八条　优秀研究生评选比例不超过所在年级研究生总数的5%；优秀研究生干部评选比例不超过所在年级研究生总数的3%；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比例不超过毕业研究生总数的10%；十佳研究生全校评选总数不超过10名。

第九条　优秀研究生每学年初评选一次，在学年思想总结鉴定、民主评议的基础上，广泛征求师生意见，经导师和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同意，报研究生处审核，并上报研究生院。

优秀毕业研究生评选工作在每届研究生毕业前进行，由各培养单位负责推荐、初审，报学部学位评定分委会讨论产生，并上报研究生院。

优秀研究生干部的评选工作在每学年初进行一次，由研究生处会同学部研究生各级团学组织进行实施，评选结果在征求导师和所在培养单位意见后，上报研究生院。

第十条　十佳研究生每学年评选一次，由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按上述程序各向学部推荐1名候选人，由学部审核后报研究生院统一组织评定。

第十一条　评选的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、十佳研究生，须分别填写《吉林大学优秀研究生申报审批表》《吉林大学优秀研究生干部申报审批表》《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申报审批表》《吉林大学十佳研究生申报审批表》。评选结果经公示后无异议者，其审批表装入本人档案。

第十二条　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、优秀毕业研究生、十佳研究生由学校发给证书，学部发给奖品或者奖金。

第十三条　获得优秀荣誉的研究生名单将在校园媒体上张榜公布。

第十四条　本办法适用于在学部接受学历教育的研究生。

第十五条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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